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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传说有一位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

于深山，穷困的勇士乔治只身前往，险要关头依靠

一本书成功战胜了恶龙。回宫后公主对乔治暗生

情愫，每年得救的这一天她都会赠送乔治一本书

作为答谢和思念。乔治对公主也是念念不忘，收

到书后总是回赠一枝玫瑰表达热情和期望。五年

后，公主和勇士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个传

说妇女们深信不疑，每到这一天，就给丈夫或男朋

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会回赠一枝玫瑰花，于是

就有了后来的“世界读书日”。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读书不

仅应该是一种需要，更应是一种习惯。因为无论

是本职工作需要，还是品德修养提升，都可以通过

读书来实现。一个爱好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充满

灵气，行动就会洋溢着朝气，生活起来就会多些生

气。好读书，自然能体会到读书好；认识到读书

好，也就能培养好读书的习惯。知识可以改变命

运。伏尔泰说过，“生活的悲剧不在于你输了，而

在于你差一点就赢了。”读书可以解决恐慌。70

多年前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指出，“我们队伍里边

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

是本领恐慌。”也只有读书，才能使人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行得更稳。读书可以塑造人格。黄庭坚

认为，“士人三日不读书，对境则面目可憎。”培根

也曾说，“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

精确，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周

密，博物使人深沉，逻辑和修辞使人善辩。”读书还

可以防止庸俗。小平同志很早就指出，“不注意学

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

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读书

锻炼意志。王国维认为成大事业人，需有三种境

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好读书、读好书并不是多难的事，如同打牌、

喝酒、钓鱼一样，读书不是一种额外的负担，更不

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有同志认为工作忙、事务

多，没时间读书。其实，时间就如海绵中的水，挤

一挤总是有的。只要我们把别人闲聊、消遣、娱

乐等时间用上，发扬“马上、枕上、厕上”精神，必

能增长知识，提升能力，提高效率。也有同志认

为年龄到杠、职务到头，学也没用。其实还是怕

苦怕累。求学贵在勤勉，闻道不分早迟。只要争

取朝夕，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必能耳聪目明、心

灵意坚，也少了“白发方悔读书迟”的哀叹与悔

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想通过读书获取

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没有头悬梁、锥刺骨

的精神，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打持久战的

准备是不行的。读书好，读书是件快乐的事。当

我们通过读书使自己脱离了无知、远离了愚昧、

告别了丑陋，使自己生活更加科学、知识更加丰

富、谈吐更加优雅、举止更加文明的时候，就能深

刻体悟到读书给我们带来的教益。当然，如果能

够使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进步更加坦荡自如，使

自己懂得在生活中知足、工作中知不足、学习中

不知足的境界中进一步激发读书热情，就更能体

会和品尝到读书的收获与乐趣了。

春 光 作 伴 好 读 书 。 读 书 不 仅 长 知 识 、增 阅

历，而且会让人少走弯路、杜绝歧路。无论是书

香社会的营造，还是人生情操的修养，若能把读

书培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就一定能让每一个读书

的种子生根、发芽、生长，继而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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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QQ提示，收到邮件。打开一看，是一

部短篇小说的退稿信，我遗憾地摇摇头，决定搁

置一段时间再行修改。每一个喜爱写作的人，

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及时变成铅印，但我石沉

大海的居多。

我读书迟，读得也少，但一直对文字感觉非

常亲近。后来，读着读着就想自己写点儿。然

后大胆地投稿，还真有稿件入了编辑的眼。飘

飘然中，我把自己当回事，于是，立下了写作计

划，甚至，出书的念头时而冒出。那段时间，我

对发表一事非常在意。发出来，欢天喜地，反之

则垂头丧气。在写手如云的当下，没有高质量

的文字，很难开辟领地，我这样一个胸无点墨的

菜鸟，其结果可想而知。面对一次次失败，我心

情烦躁，患得患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有

一天，在发表数量持续挂零一个月时，我开始反

思自己：如果喜欢的文字给自己带来负担，是不

是与初衷已经越来越远？

我干脆停止了码字，重拾书本，一心一意地

当起读者。寒来暑往，我沉迷于文字里，每见着

心动的语句自然就舍不得错过，像个小学生一

样，一笔一笔地抄下来，边写边感慨：“怎么就写

得这么好？”

读书时，文字给了我欢笑和泪水，让我明智

与从容，同时也让我醍醐灌顶——人有梦想是

好事，但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还得脚踏实地——

别人的文字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看到了自己的

差距。同时我也懂得了，梦想即便没有实现，努

力奔跑的模样同样美丽。

我是职场与主妇双肩挑，但我从没停止过

夜读，那也是我唯一能够让心灵与文字靠近的

时刻。曾有人问起，如此读书不累吗？我笑了，

真正喜欢上一件事时，会内化成习惯，它就像吃

饭睡觉一样自然了。

读的多了，写的冲动再次回来。此时，横平

竖直的文字，在我的眼里像一个个圣洁的使

者。对于发表与否，我坦然接受，因为，在写作

过程中，我早已享受过精神涅槃时的美好。

曾经，付梓成书是那样的迫切，现在，我的梦

想却越来越虚化，我不再一味地盯着前方，反倒

感觉每一个有文字陪伴的当下更让自己动容。

但是，我依然是个追梦人，朝着梦想的方向

努力奔跑——我手写我心，做自己人生的忠实

记录者。

我是追梦人 □ 肥西 周芳

悠悠椿树情
□ 武汉 李笙清

“三月八，吃春芽。”因为这句民谚，我时常想起家

乡的椿树，想起椿树下的老家，还有在老家里生活了一

辈子的年迈的父母。

香椿是一种很平凡的树，好栽，易活，平凡得在家

乡到处都是。祖父在时，常说对椿树许愿最灵。记得

那年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夜里，母亲在院中的香椿树

下点燃香烛，顶礼膜拜。做过乡村教师的父亲则在一

旁对我说：“七股椿，八股芽，不出状元出秀才。灵啊！

你能考上大学，也有椿树的一份功劳呢！”我才知道这

棵陪着我一起长大的椿树，是在我出生那年栽下的。

于是，年轻的我对它充满了感激，每次返乡，都爱在它

的身边逗留。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树身上皲

裂的纹路，一圈圈，仿佛是一张张记忆的光盘。那直立

的身躯，仿佛经年不散的乡村炊烟，总是牵动着我的乡

愁。在温暖如斯的记忆里，我一直是它放飞的风筝。

“雨前春芽嫩如丝。”在春雨的滋润下，椿树的枝条

上抽出嫣红的嫩茎，茎内还有尚未展开的嫩叶，被称为

“树上蔬菜”，健脾开胃，营养丰富。“三月三，吃春尖。”

指的就是用这种嫩嫩的椿树芽做的菜。这种嫩叶芽成

束丛生，质地柔软，鲜美脆嫩，叶色嫣红，梗茎油亮，散

发出幽幽清香。

常言道：“房前一株椿，春菜常不断。”每到这个时

节，母亲会踏上木梯，采摘一些香椿芽，用她的一双巧

手，做出香椿鱼、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香椿面、香

椿煎饼等美味佳肴，剩下的腌制装坛，到夏秋之际做菜

用。童年时吃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如今在城

里，有时候吃上母亲从乡下送来的香椿芽做的菜，那滋

味就不同了，感觉香味浓郁，质脆鲜嫩，颇有几分明代

屠本峻《野菜笺》中的诗句“嚼之竟日香齿牙”的那种惬

意感受。

椿树开花，一般在夏季，淡黄色的小花，一咕噜一

咕噜地悬挂在枝上。虽没有浓郁的芳香，却素淡密簇，

依然装点着故园风光，引来翩飞的蝴蝶，长鸣的知了，

嗡嗡的蜜蜂，穿枝拂叶的鸟雀。到了秋天，一串串的荚

片鼓鼓囊囊地挂满树枝，这时候的椿树显得丰满而稳

重。但这样的日子，会随着瑟瑟秋风的到来而出现叶

黄凋零、荚片干瘪的景象。当雪花飘飞，椿树变得光秃

秃的，虽然失去了婀娜多姿的风采，但那枝桠间鸟儿叼

枝衔泥垒筑的鸟窠，又给椿树赋予了一种生命的寓意。

从“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满头”的古诗中，

我明白了，原来“椿”是父亲的代称，这让我对椿树又多

了一重感情。那挺拔的树干，苍劲有力的枝桠，就像父

亲一样，守着他的家园，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我眷恋故园的椿树，如同眷恋一首充满乡韵风情

的诗，一辈子都无法走出，一辈子都吟咏不尽。


